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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抽样
1.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1.2 抽样方法、基数、抽样数量
1.2.1 抽样方法

在生产企业的成品库内或流通领域随机抽取经生产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待销产品。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1.2.2 抽样基数、抽样数量
执行JG/T 194-2018《住宅厨房和卫生间排烟（气）道制品》标准的制品：出厂制品以相同原材料，相同工艺成型的排烟（气）道为1个批次。在1个批次内，每5000根为1个组批，每一个组批抽取数量18根,其中9根为检验样品，其余9根为备用样品。当排气道总数不足1个组批时，按1个组批抽样。

执行JC/T 854-2021《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排气管道》标准的制品：按8.2.3条及表4的规定组成批量,当排气管道总数不足151根时，按批量范围151～280组批抽样。每一个组批抽取数量12根,其中6根为检验样品，其余6根为备用样品。

1.3 抽样注意事项

1.3.1确认样品检验所需的技术参数等信息（如产品分类代号、使用场所代号、规格尺寸（外廓长边、短边、长度）及壁厚），应按标准标记，例如：GRC-D 3000×500×450 C-Z。

1.3.2执行JG/T 194-2018《住宅厨房和卫生间排烟（气）道制品》标准的制品：对所抽取的样品，先进行外观质量、尺寸偏差项目的检验，再进行耐软物撞击和垂直承载力项目的检验 。

2 检验

2.1 检验依据 

JG/T 194-2018  住宅厨房和卫生间排烟（气）道制品

JC/T 854-2021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排气管道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2.2 检验项目

2.2.1住宅厨房和卫生间排烟（气）道制品

住宅厨房和卫生间排烟（气）道制品检验项目见表1。

表1  住宅厨房和卫生间排烟（气）道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

或标准
	检测方法

	
	
	
	

	1
	外观质量
	JG/T 194-2018/6.1
	JG/T 194-2018

	2
	尺寸偏差
	JG/T 194-2018/6.2
	

	3
	垂直承载力
	JG/T 194-2018/6.3
	

	4
	耐软物撞击
	JG/T 194-2018/6.4
	

	备注
	长度小于1.8米的产品不进行耐软物撞击项目的检验。


2.2.2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排气管道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GRC)排气管道检验项目见表2。

表2  玻璃纤维增强水泥排气管道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

或标准
	检测方法

	
	
	
	

	1
	体积密度
	JC/T 854-2021/6.3
	JC/T 854-2021

	2
	吸水率
	JC/T 854-2021/6.3
	

	3
	垂直承载力
	JC/T 854-2021/6.3
	

	4
	耐软物撞击
	JC/T 854-2021/6.3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3 判定规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